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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沪委办

〔2022〕17 号）确定的目标任务，规范开展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

认定工作，扎实推进森林乡村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

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

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

上海市森林乡村是指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指导各区，运

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通过综合评价，将乡

村绿化美化达到评价标准的乡村（以行政村为对象）认定为上海

市森林乡村。 

第三条 开展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应当坚持方法简便易

行、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 

第四条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制定《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

指标》（见附表 1），确定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及标准、评价认定程

序；指导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推荐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审

核各区报送的候选村推荐材料，组织开展评价认定工作，并公布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结果。 

第五条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本办法为依据，组织开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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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推荐工作，向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报送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名单及推荐材料。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六条 本办法主要对各行政村的乡村风貌、生态治理、造林

绿化、森林质量、林业管护、生态文化等六个方面的成效进行综

合评价。 

（一）乡村风貌。全面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

整性，村庄原有地形地貌、自然景观、护村林、风景林、古树名

木、小微湿地、田园风光、河流水系等自然生境及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人文历史遗迹保

护完整。村庄整洁卫生，村容村貌良好。采用村庄风貌原真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景观保护、人文历史遗迹保护、人居环境

综合效果 5项指标进行评价。 

（二）生态治理。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合理，注重乡土田园特色，统筹考虑生态修复治理、村

庄发展项目建设等，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防护功能良好。

采用村庄规划布局、村庄规划实施、生态修复治理、水土保护 4

项指标进行评价。 

（三）造林绿化。坚持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宜林荒

地全部绿化，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应绿尽绿，庭院绿化美

化符合实际，造林绿化成效显著，乡村森林氛围浓郁。采用森林

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四旁绿化、宜林地绿化、庭院绿化、开放

休闲林地、乡村公园 6项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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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森林质量。森林树种、层次结构合理，植物种类丰富

多样、“四化”和乡土树种比例高，森林抚育措施到位、森林质量

和健康状况良好。乡村林业产业发展突出地方特色，带动农民就

业增收能力强。采用森林健康状况、森林结构、树种丰富度、涉

林收入水平、涉林就业情况 5项指标进行评价。 

（五）林业管护。林长职责明确，履职到位。有专门的乡村

绿化美化管护人员队伍，管护措施到位，管护效果良好。采用林

长责任、日常养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森林火灾防控、森林资

源保护 5 项指标进行评价。 

（六）生态文化。生态保护科普宣教、传统生态文化历史传

承和弘扬措施有效，村民有良好的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的风俗习

惯和意识，特色经济林、乡村旅游等产业有所发展。采用生态产

业发展、继承弘扬传统生态文化、营造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氛

围 3 项指标进行评价。 

第七条 评价标准。上述 6个方面、28 项指标作为评价认定上

海市森林乡村的基础评价内容，设置基础分 70 分。对相关指标项

设置进阶评价内容，设置进阶分 30 分。基础分与进阶分之和为综

合评价得分。另设置加分项共 2 分，涉及乡村生态环境相关工作

评价获得全国荣誉加 2 分，市级荣誉加 1 分。原则上，拟认定为

上海市森林乡村的单位总评价得分应达到 85 分以上。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认定为上海市森林乡村： 

（1）发生重大毁林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 

（2）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或重大森林火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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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价认定程序 

第九条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采取推荐、评审和认定相结

合的方式。 

第十条 推荐。以区为单位，对照《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

要求，由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行政村作为

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按照统一格式填报《上海市森林乡村推

荐表》（见附表 2），提供相关的文字、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并上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评审。 

第十一条 评审。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对报

送的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推荐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依据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对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报送的森

林乡村候选村通过打分进行评价，经综合评价后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认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专家组评审意

见，经集体研究审核后，认定的上海市森林乡村名单，经公示后，

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布。对满足国家森林乡村申报条件的，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荐为国家森林乡村候选

村。 

第十三条 授牌。认定为上海市森林乡村后,由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授予上海市森林乡村牌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应当根据本办法认真组织

推荐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对推荐单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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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材料、数据与实际情况差距较

大或弄虚作假的，取消所在镇所有行政村的森林乡村申报资格。 

第十六条 对干预、操控森林乡村评价认定结果，发现违纪问

题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